
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
行政复议决定书
瓦政行复决字〔2022〕71号
申请人：马宏，男，1971年3月23日生。

住址：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威华街136号5-3。

委托代理人：周福龙，辽宁诚进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代理人：周  震，辽宁诚进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申请人：瓦房店市自然资源局。

住所地：瓦房店市世纪广场1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韩冬梅，系该局局长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2022年8月1日作出的瓦自然资监罚海决字〔2022〕3010号《自然资源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于2022年10月11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。经审查，本机关认为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九条第一款规定：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，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；但是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超过六十日的除外。被申请人作出瓦自然资监罚海决字〔2022〕3010号《自然资源行政处罚决定书》的日期为2022年8月1日，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日期为2022年10月11日，已超出六十日，违反上述法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不予受理。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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